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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

的简要情况，本次要约收购文件尚须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

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如中国证监会对要约收购文件未提出异议，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将刊登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

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

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１

、 本次要约收购系因浙能集团协议收购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所持海运集

团

２４．０３６７％

股权、宁波众和投资所持海运集团

１７．７９６７％

股权及蒋宏生等

７

名自

然人所持海运集团

９．１６６７％

股权， 合计收购海运集团

５１％

股权并成为海运集团

的控股股东，从而间接控制宁波海运

４１．９０％

的股份而触发。

２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获得浙江省国资委的同意及有权部门的反垄断审查。

本次要约收购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对公告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无异

议的文件。

３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宁波海运上市地位为目的，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

届满时，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宁波海运股份比例低于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时宁波

海运股本总额的

１０％

，宁波海运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２．１４

条、

１２．１５

条、

１４．１．１

条第（八）项及

１４．３．１

条第

（九）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因收购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而收购人不以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的，在五个交易日内提交解决

股权分布问题的方案，交易所同意实施股权分布问题解决方案的，公司股票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题方案，或者提交方

案未获同意， 或者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

件，公司股票将暂停上市；被暂停上市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宁波海运出现上述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及终止上市的情况，有可能

给宁波海运投资者造成损失，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若本次要约收购导致宁波海运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海

运集团和宁波海运的股东可直接及

／

或通过海运集团， 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

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宁波海运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

动议， 促使宁波海运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

以维持宁波海运的上市地位。 如宁波海运最终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

当安排，保证仍持有宁波海运股份的剩余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

收购人。

４

、海运转债的持有人可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按报盘方式进行转股。按上交

所的现行规定，提出转股申请的持有人在转股申请（

Ｔ

日）的第二个交易日（

Ｔ＋１

日）办理交割确认后，其持有的因转股而配发的宁波海运普通股便可上市流通。

因转股而配发的宁波海运普通股与宁波海运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享有同等的

权益，可通过其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等

事宜。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名称：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宁波海运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占比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７１

，

１７４

，

５４２ １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宁波海运发行在外的可转债券余额为

７１

，

９８６．９０

万

元，转股价格为

４．５１

元

／

股，全部转股后的转股总数为

１５９

，

６１６

，

１８６

股。 若上述可

转债全部转股，则宁波海运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占比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原普通股

）

８７１

，

１７４

，

５４２ ８４．５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海运转债转股

）

１５９

，

６１６

，

１８６ １５．４８％

合计

１

，

０３０

，

７９０

，

７２８ １００％

二、收购人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收购人名称：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１５２

号

通讯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１５２

号

三、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浙能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 原则同意集团公司收购海运

集团非国有股东所持合计

５１％

海运集团股权，包括蒋宏生等七个自然人股东所

持

９．１６６７％

股权， 众和投资所持

１７．７９６７％

股权及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所持

２４．０３６７％

股权，并同意在本次股权转让达到全面要约条件的前提下，向除海运

集团之外的宁波海运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浙能集团与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 宁波众和投资及蒋宏生等

７

名自然人及

海运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获得浙江省国资委的同意。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是履行因浙能集团协议收购海运集团

５１％

的股权从

而成为海运集团的控股股东， 并通过海运集团间接控制宁波海运

４１．９０％

的股

份而触发的法定要约收购义务，不以终止宁波海运上市地位为目的。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应当向除海运集团之外

的宁波海运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本要约乃为履行上述义务而发出之要约。

虽然收购人作出本要约不以终止宁波海运的上市地位为目的，但若本次要约收

购导致宁波海运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海运集团和宁波海运

的股东可直接及

／

或通过海运集团，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宁波海运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使宁波海运

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宁波海运的上

市地位。如宁波海运最终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宁

波海运股份的剩余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股份出售给收购人。

五、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目前暂无在本次要约收

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增持或处置宁波海运股份的计

划，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和宁波海运的资金需求增持宁波海运股份的

可能，但上述增持将不以终止宁波海运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包括宁波海运除海运集团所持有的股份以外的其他已

上市流通股以及截至要约收购期限结束前发行在外的海运转债转换成的流通

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海运集团所持有的股份以外的宁波海运全部已上

市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

元

／

股

）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５ ５０６

，

１１２

，

３２８ ５８．１０％

如在要约收购期限结束前，发行在外的海运转债全部转成流通股，则要约

收购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

元

／

股

）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原普通股

）

３．０５ ５０６

，

１１２

，

３２８ ４９．１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海运转债转股

）

３．０５ １５９

，

６１６

，

１８６ １５．４８％

合计

６６５

，

７２８

，

５１４ ６４．５８％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

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如下：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宁波海运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为

３．０４１４

元

／

股。在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日前

６

个月内，收购

人不存在买卖宁波海运的情形。

经综合考虑，收购人确定要约价格为

３．０５

元

／

股。

本次要约收购项下的股份将与其自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之日起所附带的权

利一同被转让。

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要约价格为

３．０５

元

／

股的前提，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２

，

０３０

，

４７１

，

９６７．７０

元。

在宁波海运作出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的同时，浙能集团已将

４０６

，

０９４

，

３９３．５４

元（即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

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已

出具一份证明该等履约保证金已经存入指定账户的文件。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浙能集团自有资金。收购人承诺具备本次

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

八、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除非收购人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并

获得批准）。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财务顾问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曹宇、李可、陈洁、张磊、谢明东、孙莹、陈超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二）收购人律师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１４

楼

联系人：姜丛华、陈辉、任辉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０５ 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０５ ９１００

十、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

本报告书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签署。

收购人声明

１

、要约收购报告书系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它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２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要约收购报告书

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宁波海运拥有权益的情况。 收购人承诺，截至要约收购报

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宁波海运拥有权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相关规定，或与之相冲突。

４

、本次要约收购为无条件、向除海运集团以外的宁波海运股东发出的全面

收购要约，目的是履行因收购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

所持海运集团

２４．０３６７％

股权、 宁波众和投资所持海运集团

１７．７９６７％

股权及蒋

宏生等

７

名自然人所持海运集团

９．１６６７％

股权，合计收购海运集团

５１％

股权而触

发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虽然收购人发出本要约不以终止宁波海运的上市地位

为目的，但如本次要约收购导致宁波海运股权分布不具备《上交所上市规则》规

定的上市条件， 收购人作为海运集团和宁波海运的股东可直接及

／

或通过海运

集团，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宁波海运公司章程

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使宁波海运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

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宁波海运的上市地位。 如宁波海运最终终

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宁波海运股份的剩余股东能

按要约价格将其股份出售给收购人。

５

、本次要约收购将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所载明的信息进行。除收购人和所

聘请的财务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

列载的信息或对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６

、收购人保证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

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该保证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收购人

、

本公司

、

浙能集团 指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海运集团 指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 指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宁波交投 指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众和投资 指 宁波众和投资有限公司

蒋宏生等

７

名自然人 指 蒋宏生

、

夏刚

、

管雄文

、

邵国宗

、

吴明越

、

褚敏

、

董军

宁波海运 指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海运股东 指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宁波海运股份 指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普通股

海运转债 指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本次要约收购

、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除海运集团以外的宁波海运股东进行的

全面要约收购

本报告书

、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

《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报告书

》

本报告书摘要

、

要约收购报

告书摘要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

《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

》

《

股权转让协议

》

指

就浙能集团协议收购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所持海运集团

２４．０３６７％

股权

（

对应

２

，

８８４．４

万元出资额

）、

宁波众和投资所持

海运集团

１７．７９６７％

股权

（

对应

２

，

１３５．６

万元出资额

）

及蒋宏生

等

７

名自然人所持海运集团

９．１６６７％

股权

（

对应

１

，

１００

万元出

资额

，

其中蒋宏生持有

２００

万元出资额

、

夏刚持有

１８０

万元出资

额

、

褚敏持有

１７０

万元出资额

、

管雄文持有

１７０

万元出资额

、

吴

明越持有

１３０

万元出资额

、

董军持有

１３０

万元出资额

、

邵国宗持

有

１２０

万元出资额

），

合计收购海运集团

５１％

股权的行为

，

由浙

能集团与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

、

宁波众和投资及蒋宏生等

７

名

自然人及海运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签署的

《

浙江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与宁波众和投资有限公司

、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职工持股会

、

蒋宏生等七名自然人股东关于宁波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本次股权转让 指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事项

要约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项下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

浙江省国资委 指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国资委 指 宁波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证券法

》

指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最新修订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上交所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财务顾问

、

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锦天城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富兴海运 指 浙江富兴海运有限公司

浙能通利 指 浙江浙能通利航运有限公司

富兴燃料 指 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收购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第二节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天目山路

１５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吴国潮

主要办公地点：杭州市天目山路

１５２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４３０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国有独资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为煤炭批发经营（详见《煤炭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一般经营项目为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和国

有股权；实业投资开发；技术咨询服务，煤炭运输信息的技术咨询服务，可再生

能源的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运行管理，工程技术与服务，钢材、有色金属、建筑

材料、机械设备、电器电缆的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经营期限：二〇〇一年至（长期）

税务登记号码：浙税联字

３３００００７２７６０３７６９

号

股东名称：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１５２

号

联系人：周永胜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６６ ９６５１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浙能集团是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浙江省国资

委代表浙江省人民政府行使出资人的职能。

浙江省国资委持有收购人

１００％

股权，为收购人唯一股东，同时也是收购人

实际控制人。

三、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概况

收购人业务主要集中在电力生产、 煤炭流通经营和天然气的开发利用领

域，并逐渐向其他行业和领域拓展；近年来，收购人不断加快实现企业的战略转

型，努力实现从能源加工型企业向能源综合型企业转换，从实业型企业向产融

结合型企业转换，从传统型企业向现代型企业转换。

收购人自成立以来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收购人

的总资产、净资产及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概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

元

）

１１１

，

０５３

，

９０２

，

９３７．６４ １０４

，

６５４

，

８３３

，

７８５．４２ ９７

，

２７６

，

８３８

，

４０８．１６

净资产

（

元

）

５３

，

２０２

，

７３４

，

９６３．８９ ４９

，

８９７

，

３５０

，

１２７．７３ ４６

，

０８０

，

７６０

，

９８２．８０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

元

）

３９

，

３９６

，

６２２

，

３３４．７８ ３６

，

９６７

，

９９６

，

６１１．９８ ３３

，

６５３

，

９２２

，

４９７．４５

资产负债率

（

％

）（

合并

）

５２．０９ ５２．３２ ５２．６３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

元

）

５９

，

３３４

，

６９２

，

９４３．５２ ４５

，

５９３

，

１６８

，

５５５．２３ ３９

，

３１６

，

９６８

，

９６４．５２

净利润

（

元

）

４

，

２０８

，

６９１

，

２６１．１６ ４

，

１７８

，

９５３

，

５６６．３１ ４

，

３６３

，

８１７

，

７３１．４７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

元

）

３

，

１１９

，

９９８

，

２６９．９９ ３

，

１８７

，

１１２

，

７５３．２２ ３

，

２３２

，

８３１

，

３５２．４６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７．９１ ８．６２ ９．６１

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编

号为天健审字［

２０１１

］

５０６６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天健

审字［

２０１２

］

３０００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以来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

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收购人浙能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吴国潮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中国 中国 否

童亚辉

总经理

、

董事

、

党委委

员

中国 中国 否

毛剑宏

副总经理

、

董事

、

党委

委员

中国 中国 否

徐小丰

工会主席

、

职工董事

、

党委委员

中国 中国 否

张效清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 否

袁军培 监事会副主席 中国 中国 否

陈满娜 监事会成员 中国 中国 否

陈建国 监事会成员 中国 中国 否

陈莹霞 监事会成员 中国 中国 否

毛申良

职工监事

、

审计部副主

任

中国 中国 否

范小宁 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中国 中国 否

柯吉欣 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中国 中国 否

张荣博 纪委书记

、

党委委员 中国 中国 否

孙玮恒 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中国 中国 否

楼晶 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中国 中国 否

朱松强 总工程师

、

党委委员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

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的情况。

六、收购人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持股或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 上市地 上市代码 持股比例 备注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９００９４９．ＳＨ ３９．９８％

浙能集团间接控股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６００２８３．ＳＨ １７．２１％

浙能集团间接持有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００２１１５．ＳＺ １０．０２％

浙能集团间接持有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００２４７９．ＳＺ ９．０４％

浙能集团间接持有

除此之外，收购人未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情况。

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

一、要约收购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是履行因浙能集团协议收购海运集团

５１％

的股权从而成

为海运集团的控股股东， 并通过海运集团间接控制宁波海运

４１．９０％

的股份而

触发的法定要约收购义务，不以终止宁波海运上市地位为目的。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应当向除海运集团之外

的宁波海运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本要约乃为履行上述义务而发出之要约。

虽然收购人作出本要约不以终止宁波海运的上市地位为目的，但若本次要约收

购导致宁波海运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海运集团和宁波海运

的股东可直接及

／

或通过海运集团，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宁波海运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使宁波海运

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宁波海运的上

市地位。如宁波海运最终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宁

波海运股份的剩余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二、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浙能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 原则同意集团公司收购海运

集团非国有股东所持合计

５１％

海运集团股权，包括蒋宏生等七个自然人股东所

持

９．１６６７％

股权， 众和投资所持

１７．７９６７％

股权及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所持

２４．０３６７％

股权，并同意在本次股权转让达到全面要约条件的前提下，向除海运

集团之外的宁波海运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浙能集团与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 宁波众和投资及蒋宏生等

７

名自然人及

海运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获得浙江省国资委的同意。

三、未来

１２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目前暂无在本次要约收

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增持或处置宁波海运股份的计

划，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和宁波海运的资金需求增持宁波海运股份的

可能，但上述增持将不以终止宁波海运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第四节 专业机构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目的聘请的专业机构如下：

财务顾问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曹宇、李可、陈洁、张磊、谢明东、孙莹、陈超

电 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１４

楼

联系人：姜丛华、陈辉、任辉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０５ 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０５ ９１００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的关联

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金公司持有宁波海运（

６００７９８．ＳＨ

）股票

２１

，

０００

股，

占宁波海运总股本的

０．００２４％

。

参与本次收购的各专业机构与浙能集团、宁波海运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中金公司已经同意本报告书援引其所出具的

财务顾问报告中的内容。

在其财务顾问报告书中，中金公司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

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

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实力和资金支付能力，具备履行

本次要约收购的义务的能力。 ”

四、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已经同意本报告书援引其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的内容。

在其法律意见书中，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

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之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要约收购报告书》之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陈明东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８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７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转债简称：海运转债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触发全面要约收购

义务及公司股票、可转换公司

债券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运集团”）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与海运集团

的相关股东

－－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以下简称“海运集团职工持

股会”）、宁波众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投资”）以及蒋宏生等七名自然

人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浙能集团协议收购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所持海

运集团

２４．０３６７％

股权（对应

２

，

８８４．４

万元出资额）、宁波众和投资所持海运集团

１７．７９６７％

股权（对应

２

，

１３５．６

万元出资额）及蒋宏生等

７

名自然人所持海运集团

９．１６６７％

股权（对应

１

，

１００

万元出资额，其中蒋宏生持有

２００

万元出资额、夏刚持

有

１８０

万元出资额、褚敏持有

１７０

万元出资额、管雄文持有

１７０

万元出资额、吴明

越持有

１３０

万元出资额、董军持有

１３０

万元出资额、邵国宗持有

１２０

万元出资额），

合计收购海运集团

５１％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交投”）亦与

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宁波交投协议收购海运集团职工

持股会持有的海运集团

９％

的股权（对应

１

，

０８０

万元出资额）。宁波交投持有海运

集团的股权比例由原

４０％

增加至

４９％

。

上述股权转让将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海运集团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浙能集

团将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即浙能集团将向除

海运集团以外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浙能集团已将

４０６

，

０９４

，

３９３．５４

元（即本次要约收购

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２０％

）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

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已

出具了《履约保证金保管证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

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复牌。

浙能集团协议收购海运集团

５１％

的股权尚需获得浙江省国资委的同意及

有权部门的反垄断审查。上述要约收购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对公告本要

约收购报告书无异议的文件。 宁波交投协议收购海运集团

９％

的股权尚需获得

宁波市国资委的同意。 因此，上述股权转让能否完成存在着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根据该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２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３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众和投资有限公司等关于宁波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４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关于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５

、履约保证金保管证明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股票代码：６００７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江东区朝晖路４１６弄２６２号

通讯地址：宁波中兴路１２号（常青藤综合楼２－３楼）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编制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系以股权协议签署并经过宁波市国资委同意方能生效。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和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 江东区朝晖路

４１６

弄

２６２

号

３

、通讯地址： 宁波中兴路

１２

号（常青藤综合楼

２－３

楼）

４

、法定代表人： 余华

５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６５８

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１４４０８４０４７

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０４１４４０８４０４７

９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１０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实施经营管理；从事

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他交通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实业项目投资；房地

产开发。

１１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４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２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其

资产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

１３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７９７３１５

１４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７９７３１１

１５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宁波海运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

况。

１６

、董事和主要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曾

用

名

性

别

职位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其他

国家

或地

区的

居留

权

在其他公司任职

余华 无 男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３３０２０２１９ｘｘｘｘｘ４００３９

中国 中国 否

（

香港

）

宁通控股

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春波 无 男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

党

委副书记

６１０１１３１９ｘｘｘｘｘ５０４５９

中国 中国 否

宁波市交通房地

产有限公司 董事

长

周海承 无 男

董事

、

副总经理

、

党委

委员

３３０２０２１９ｘｘｘｘｘ７００１４

中国 中国 否

宁波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

姚晔 无 男

董事

、

副总经济师兼

办公室主任

３３０２０５１９ｘｘｘｘｘ００１２

中国 中国 否

（

香港

）

宁通控股

有限公司 董事

田信尧 无 男

董事

、

党委办公室主

任

３３０２０３１９ｘｘｘｘｘ４１５１ｘ

中国 中国 否

徐朝辉 无 男 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３３０２２７１９ｘｘｘｘｘ８６１５６

中国 中国 否

宁波市交通房地

产有限公司 董事

朱建洪 无 男 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３３０１０２１９ｘｘｘｘｘ６００１５

中国 中国 否

宁波交投公路营

运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寒 无 男 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３３０２０３１９ｘｘｘｘｘ８１５１Ｘ

中国 中国 否

宁波交通工程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梅 无 女 总会计师

、

党委委员

３３０２０５１９ｘｘｘｘｘ９０６２２

中国 中国 否

宁波市象山港大

桥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二、权益变动目的，是否有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拥有的

权益：

１

、权益变动目的：

（

１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与宁波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运集团”）的相关股东

－－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职工持股会（以下简称“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宁波众和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众和投资”）以及蒋宏生等七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浙

能集团协议收购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所持海运集团

２４．０３６７％

股权 （对应

２

，

８８４．４

万元出资额）、宁波众和投资所持海运集团

１７．７９６７％

股权（对应

２

，

１３５．６

万

元出资额）及蒋宏生等

７

名自然人所持海运集团

９．１６６７％

股权（对应

１

，

１００

万元

出资额，其中蒋宏生持有

２００

万元出资额、夏刚持有

１８０

万元出资额、褚敏持有

１７０

万元出资额、管雄文持有

１７０

万元出资额、吴明越持有

１３０

万元出资额、董军

持有

１３０

万元出资额、 邵国宗持有

１２０

万元出资额）， 合计收购海运集团

５１％

股

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交投”）亦与

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宁波交投协议收购海运集团职工

持股会持有的海运集团

９％

的股权（对应

１０８０

万元出资额）。 宁波交投的持有海

运集团的股权比例由原

４０％

增加至

４９％

。

本次股权转让将导致宁波海运控股股东海运集团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宁波

海运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浙能集团，但不涉及宁波海运的股权结构变动。

（

２

）本次拟转让的海运集团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本次股份转

让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各方对股份表决权的形式不存

在其他安排。

（

３

）浙能集团协议收购海运集团

５１％

的股权尚需获得浙江省国资委的同意

及有权部门的反垄断审查。上述要约收购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对公告本

要约收购报告书无异议的文件。 宁波交投协议收购海运集团

９％

的股权尚需获

得宁波市国资委的同意。

２

、 宁波交投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意继续增持其在宁波海运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的可能。

三、上市公司的名称、股票的种类、数量、比例；

１

、上市公司的名称：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

、股票种类：

Ａ

股

３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量：

８７

，

１１７．４５

万股（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４

、本次权益变动前及变动后宁波交投持有股数及占比：

本次权益变动前宁波交投通过控股海运集团

４０％

股份从而间接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

３６

，

５０６．２２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９０％

；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６０．６６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０％

，合计持有

３６

，

７６６．８８

万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２．２０％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浙能集团，宁波交投间

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

０

股，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６０．６６

万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０．３０％

。

四、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或者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化达到

５％

的时间及方式：

详见本权益报告书“二、

１

、权益变动目的之（

１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五、 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该

公司股票的简要情况

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６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

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宁波海运股票或可转债的情况。

六、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

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七、备查文件

１

、宁波交投法人营业执照；

２

、宁波交投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宁波交投和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附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宁波市

股票简称 宁波海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江东区朝晖路

４１６

弄

２６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

，

宁波交投通过控股海运集团

４０％

的股权间接持有宁波海运

４１．９０％

股份

，

即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３６，５０６．２２

万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９０％；

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６０．６６

万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０％，

合计持

有

３６，７６６．８８

万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２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之后

，

将导致宁波海运控股股东海运集团股权结构发生变化

，

宁波

海运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浙能集团

。

宁波交投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

０

股

，

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６０．６６

万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０％。

本次变动数量为

３６，５０６．２２

万股

，

变动比例为

４１．９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余华

二0一二 年十月二十三日

收购人名称：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杭州市天目山路１５２号

通讯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１５２号

签署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３日

财务顾问：


